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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務員對貪污問題應有的認識 
壹、前言 

    民主法治國家主要的精神，乃依法行政，法律是政府施政之準

繩及人民行為規範之依據，所以法律必須隨國家政策與社會實際需

要而制訂，現階段由於政府機能之調整，復加社會環境結構變遷，

進而人民生活互動關係趨於複雜，使得法律制訂數量劇增且頻繁，

一般公務員勢必無法瞭解法律全貌，一但誤觸法網，又不得因不知

法律而免除其刑事責任。近年來國人受到功利主義及偏差社會價值

觀影響，崇尚物質慾望追求與享受，流風影響所及，使少數意志不

堅，沉迷物慾的公務員，受到金錢誘惑鋌而走險，利用執行公務之

便，違法營私舞弊，政治風氣敗壞，除嚴重破壞政府形象，甚至動

搖國本。政府有鑒於此，陸續檢討修正檢肅貪瀆相關法令，及強化

保護鼓勵保護檢舉貪污瀆案件具體措施等，旨在打擊貪污犯罪，使

貪瀆者無法遁形，進而達到建立廉能政府之目的。為免本會員工同

仁對貪污案件的法律常識認識不夠，而誤觸法網，謹將公務員執行

職務上常見貪污案件主要型態，淺顯摘述探討如后，冀收防微杜漸

之效。 

貳、公務員職務上常見之貪污案件類型分析 

依據刑法中之瀆職罪章，及「貪污治罪條例」的規定，與法務

部陸續公布偵辦公務員貪污瀆職案件中分析，常見貪污犯罪類型可

大體上可分為： 

  一、侵占公用財物問題： 

公務員將自己承辦業務所持有的財物，非法變為自己所有，就

是觸犯侵占公有財物罪。例如承辦機關出納人員，將其保管之公款

或有價證券，私自花用、捲逃、或變賣供作己用；又如甲單位人員，

乘乙單位管理人員不注意之際，私自開啟庫房取用物品使用，或轉

交他人，均屬觸犯刑法上所稱侵占公用財物罪﹔亦構成「貪污治罪

條例」第四條第一款之罪，處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



科新臺幣一億元以下罰金。如果侵占物品，屬非公有、公用財物，

如機關辦理勞、健保業務時，由於勞、健保費用一部分由受保人負

擔，就個人負擔所繳款項，在未繳庫之前，雖屬私人所有，如第三

者因承辦業務所持有並將其侵占，亦需依「貪污治罪條例」第六條

規定，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三千萬元以下罰金。 

  二、收受賄賂或要求期約問題﹕ 

公務員對於職務上之行為收受賄賂或不正利益，若公務員明知

其處理手續或結果與法令不合，惟因行賄人需要，而給公務員一點

好處，公務員便違法處理，就觸犯刑法上違背職務受賄罪。賄賂係

指金錢或能用金錢計算之財物，如現金、禮券、金飾等，不正利益

是指賄賂以外，足供需求或滿足人之慾望之一切有形或無形之利

益，如免除債務、調整職務、招待遊樂等﹔凡公務員向對方表示索

取賄賂或不正利益之意思，不論對方答應與否，亦不論實際上有無

得到實際利益或賄賂，祇須賄賂或不正利益與職務上具有關聯性，

即構成「貪污治罪條例」第四、五條規定。常有屬公務員分內之事，

因收受好處，而不依規定執行，致結果變更，例如工程監辦人員，

發現工程未按合約施作，因接受廠商招待或要求賄款，故不舉發給

與通融過關，就屬於違背職務之行為，按上開條例規定，觸犯本罪

處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億元以下罰金。

又公務員本就應該執行業務，收受好處後就加快腳步處理；又如地

政人員受理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或測量時，因收受申請當事人利益

優先辦理，此屬職務上之違法行為，觸犯本罪行為人處七年以上有

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六千萬元以下罰金。但公務員收受利益如與

職務無關，例如公務員因家庭婚喪喜慶而接受賀禮、奠儀（金額在

一般正當禮俗範圍內）；因撰述稿件、演講而收受報酬，自無犯罪之

虞。 

  三、浮報採購品項價格數量而收取回扣問題： 

公務員於經辦建築或公用工程，或採購辦公用器材、物品，藉

虛報價格、數量違法方式，明知應發給廠商款項，竟要求對方回贈

一定比例款項；或留下一定金額而為己所用，此為辦理採購作業人



員最易接觸犯法案件，例如經手辦理機關建築工程簽約、付款驗收

或採購公務使用之器材物品時，以少報多、以低報高從中牟利，或

將應付出之工程款、物料款、物品材料與其他費用，與受款廠商約

定，索取扣回部分或一定比例款項等情事，均屬觸犯「貪污治罪條

例」第四條三款之規定，處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

新臺幣一億元以下罰金。 

  四、抑留、擅提公款或物品問題： 

凡公務員對於職務上發給之款項物品，明知應發給而抑留不發

或剋扣者，屬觸犯刑法中抑留或剋扣應發給之款物罪，另非基於法

律上規定、未經上級機關之命令、或本機關首長之命令，公務員擅

自提取公款或將應解繳公款之一部或全部留為己用，亦觸犯擅提、

截留公款罪，例如機關出納人員私將已繳庫之公款提出，或將應解

繳公款留下即屬之，依「貪污治罪條例」第五條規定，處七年以上

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六千萬元以下罰金。又如機關出納人員應

撥發工程款、加班費、差旅費等，故意遲延不發，而有為自己或第

三人圖取不法利意之意思，依「貪污治罪條例」第六條一款規定，

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三千萬元罰金。 

  五、圖利行為與便民措施問題： 

公務員對於主管或監督事務，直接取得不法之利益，或以迂迴

方式而輾轉取得不法利益，或為減少自己的支出，意圖自己或第三

人獲得不法利者，均屬觸犯刑法之公務員圖利罪，此為公務員最常

見犯罪行為；如果同時觸犯侵占、詐欺罪時，要依侵占、詐欺等重

罪先行論處，例如機關出納人員將公款存入自己銀行帳戶孳息，公

務車駕駛人員以公務車輛叫客或代送貨品，事後收取運費牟利等，

依「貪污治罪條例」第六條四、五款規定，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得併科新臺幣三千萬元以下罰金。 

惟公務員對於圖利與便民在觀念認知上常產生混淆，致處理公

務常深恐因便民而招致圖利他人的官司，圖利在主觀上須有為自己

或他人獲取不法利益之意圖，在客觀上還須表現有圖取不法利益的

積極行為，簡單來說，公務員處理公務時，如存有不良意圖，在決



定或執行行政事務，將法律、規章擱置一旁或視長官職務上的合法

命令於不顧，而依己意故意迴護當事人使他人得利，此種行為顯然

是圖利，換言之，便民就是依法行政，一切行政事務處理與決定，

都是依照法律規定、行政規章或長官職務上合法命令執行，所以公

務員執行職務時，其行為究為圖利或便民，尚不難辨明區分，最重

要在於有無不良居心與有無違法意圖而已。 

參、我們應有的體認與作為 

貪污行為雖是法律上犯罪問題，它也涉及政治風氣與社會文化

問題，當前檢肅貪污工作如果僅以嚴刑峻罰，則「『官』免而無恥﹂，

因此各級機關還必需結合政府行政效能與改善社會文化層面切入，

才能達到--有恥且格」，前者固需機關以最大的決心與魄力來整飭行

政工作紀律，而公務員主動深切自我檢討反省為民表率，持續不斷

防貪工作教育宣導，才能達成廉能政府的目標，進而成為改善社會

風氣的原動力。 

  一、培養勤儉美德： 

語云「儉以養廉」，能儉約者始可不為利慾的誘惑，不受金錢驅

使，公務員是薪水族，薪資收入固定，雖難成大富，如能勤儉持家，

知足常樂，生活應能無虞，如若不能養成勤儉生活習慣，生活奢侈

揮霍成性，不能量入為出，便容易鋌而走險，不擇手段貪贓枉法。

況且驕奢淫佚者，為填滿貪得無饜之慾望，終日生活於惶恐焦慮之

中，或有物質之豐，卻難逃精神之貧，終遭牢獄之禍，精神物質皆

空，成為真正的窮人。 

  二、堅定的工作立場：  

公務員一言一行都代表政府的形象，也是民眾對政府觀感的重

要指標，因此公務員必需具備勇敢、判斷、正直、犧牲等工作條件，

使自己言行均能符合社會民眾對我們的期望，也就是要勇於面對外

界不當壓力，與約制個人私心貪慾的勇氣；要有判斷是非曲直，明

辨是非義理的能力，不盲從、不衝動、不妄行、不滯礙；要有公正

客觀，處理各項公務的態度，不接受請託關說或為私人目的及利益

而妥協；要盡忠於工作職責，發揮「捨我其誰」犧牲奉獻精神，不



計個人利害得失，堅定自身工作立場。 

  三、充實的法律素養： 

從公務員涉及貪瀆案例中，不乏因不知法而誤觸法網者，其情

殊堪憫恕，但法律並不因不知法而可免除其刑，一般人常把法律問

題定位在專業領域，誤認自己並非學法，只要不觸犯法律，又何必

花時間去瞭解法律，其實我們生活在民主法治社會中，法律常識是

人人必備的知能，如不知法，又如何能守法而不去犯法，而法律經

常隨社會變遷而修訂，故身為現代國民必需不斷自我充實法律常

識，提高法學素養，一方面可以保護自己免於觸法，另一方面更可

積極維護自身權益，免於遭受侵害，公務員更應就職務上經管工作

相關法令，深入研究，才能順利的推動工作，確保社會廣大民眾權

益。 

  四、貫徹依法行政要求： 

公務員處理公務，大多與民眾權利義務息息相關，如不能謹守

法令規定與作業程序，執行公務極易造成不同標準，導致抗議紛爭，

甚至觸犯刑法而不自知。依法行政既是公務員執行公務首要原則，

任何行政措施均不能逾越法令規定範圍，濫用行政裁量權，否則公

務員個人須負民事、刑事及行政責任，而行政主體（服務之機關）

亦須負國家賠償責任，因此公務員對平時各項公務處理不能掉以輕

心，善盡國家託付忠實執行公務之義務。 

  五、勇於舉發貪瀆不法： 

機關內部存有貪瀆不法情事，不但影響單位風氣與整體形象，

久而久之相沿成習，易使員工積非成是，進而視為當然，嚴重破壞

內部團結和諧，形成不良的機關文化，甚至使不願參與之員工，成

為排擠對象，如若勉強參與而東窗事發，均難逃牢獄之災，損人害

己，凡機關內員工有貪瀆行為發生之初，人人本於同仁情誼，透過

機關首長予以規勸告誡與制止，如仍執意孤行，則應秉持道德勇氣

果敢舉發，如此卻才能確保機關內部純淨，發揮防微杜漸功效，建

立弊絕風清之機關文化。 

肆、結語： 



「貪污問題」，不但直接影響政府施政效能與威信，更對國家永

續發展，造成極具不良影響，年來在各級機關大力推動執行檢肅「黑

金問題」、「官員貪污」，雖粗具成效，人民對政府施政作為信心已逐

漸回升，但社會大眾對政府「弊絕風清」期許仍殷，當前政府致力

推動「政府再造」期提昇國家新形象，激發國家競爭力，躋身國際

社會之際，打擊貪污犯罪，端正行政風氣，實為刻不容緩當務之急。

公務員受國家器重及政府付託與社會民眾期許，任重而道遠，自應

本諸良知良能堅守工作崗位戮力從公，平時執行各項公務，均能符

合社會的期望與國家法令的規範，袪除貪念，人人「以廉潔為榮，

以貪污為恥」，作民眾表率，樹立楷模，深望本會全體員工善體斯旨，

為榮民榮眷服務，為國家效力。 

（本文中所援引之相關法規如有變動，仍請注意依最新之法規

為準）。 

 

「清廉是政府的核心價值，貪腐足以摧毀政府的形象，公務

員應堅持廉潔，拒絕貪腐。」法務部廉政署廉政專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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